附件3
电梯维保技术需求

1.按照保养服务标准要求每年做25次日常预防性保养，在保养时排除电梯故障隐患，保证电梯正常安全平稳运行并确保通过年检，确保每台电梯配备安装的物联网监测装置的正常运行。保养服务标准：《电梯维护保养规则》TSG T5002-2017、《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维修规范》（GB/T 18775-2009）、《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GB/T 7588-2020）、《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以上规章、标准不论有无年代号，除有特别说明的以外，均以最新有效版本为准）。

2.设有365天×24小时免费服务电话，能及时响应维修服务，电梯一般故障30分钟内赶至现场处理，电梯困人情况下20分钟到达现场。具备拥有电梯遥监系统，建立维保数据库，对电梯故障进行实时记录，可随时调取电梯保养及急修情况，并能对现场故障、保养情况做分析并给出报告。
3.此报价为日常维护保养费用，若在合同期间，有配件损坏需要另外支付备件费用。直/货梯配件费用（配件200元以内）由中标方免费提供更换，直/货梯配件采购费用（配件200元以上）由招标方承担，其诊断费、替换部件的人工费用由中标方免费提供。

4.参与的供应商能提供乘客电梯原厂制造商零配件供货的承诺（响应供应商非制造商的，承诺书需供应商与制造商双方盖章），更换的零配件质保期为一年。

5.供应商具有特种设备乘客电梯、载货电梯A级及以上安装维修资质；且在南昌市域内进行备案的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在维护保养过程中未发生过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为保证电梯零备件供应的及时性以及体现供货实力，供应商在项目当地需设备件仓库，备件储备价值不应低于100万元。
6.承诺当电梯发生设备或系统故障无法有效解决时，能得到乘客梯原厂家技术支持或派原厂家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技术指导，需提供原厂家技术支持承诺函（提供电梯厂家盖章的技术支持承诺函原件扫描件）；

7.每次维保服务，供应商应安排至少两名专业维护保养人员，同时能够随时为现场维保人员提供最近三个月的社保证明。为规避和减少业主风险，供应商应为产品及日常维保实操人员购买责任险，按法律规定赔偿被保险人发生在保单规定的地域范围内因业务活动导致的由被保险人依法应当承担的对第三者的经济赔偿责任。

8.供应商应具有在重要节日、大型群体性活动的接待经验和能力；可在重要节日、接待时按甲方要求免费安排充足的人员驻点及成立抢险应急队随时待命。 

9.要求提供维保内容与维保标准、维保的应急管理与应急预案等进行描述，阐述科学合理、可行性、实用性强。
10.为体现企业实力，供应商可提供IS0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0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045001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或其他荣誉证书。

11.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